
3

月

17

日，记者从市交巡

警支队了解到，公安部修订发

布《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

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

规定》）， 将于

4

月

1

日起实

行。 那么修订后的《程序规定》

有哪些亮点内容呢？ 记者就此

采访了法制科民警孔令潮，他

告诉记者，修订后的《程序规

定》与

2004

年

4

月

30

日实施

的规定相比，可以明显看出其

中发生的变化。

【亮点一】

轻微交通违法口头警告

哪些交通违法行为属于

轻微交通违法？ 由于没有一个

明确的解释，民警在执法过程

中很难界定。 孔令潮告诉记

者，新《程序规定》中，对轻微

交通违法行为作出比较明确

的解释和界定。 轻微交通违法

行为是指没有造成影响道路

通行和安全的后果，且违法行

为人已经消除违法状态的，无

记分的违法行为等。 针对轻微

交通违法，警方主要予以口头

警告教育，进一步体现教育优

先的执法理念。

【亮点二】

罚款滞纳金有了最高限额

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后，如

果交通违章驾驶员

15

日后还

不缴纳处罚金， 则会按每天

3%

收取滞纳金。针对交通违法

记录资料的告知处理，孔令潮

对记者说，新《程序规定》要求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

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

法信息管理系统后

3

日内，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

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

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

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

修订之前的 《程序规

定》， 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

的，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

处罚款， 没有对加处罚款的

上限作出规定， 某些当事人

因特殊原因延迟缴纳罚款，

造成加处罚款数额远大于原

处罚款数额。 新 《程序规定》

要求， 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

款， 但加处罚款总额不得超

出罚款数额。

设定罚款滞纳金最高限

额，体现了新《程序规定》的人

文关怀和便民原则。

【亮点三】

扣车扣证拖车有新规

新《程序规定》要求对存

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

扣留车辆：一、上道路行驶的

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

放置检验合格标志、 保险标

志，或者未随车携带机动车行

驶证、驾驶证的；二、有伪造、

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

检验合格标志、 保险标志、驾

驶证或者使用其他车辆的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

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嫌疑

的；三、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的；四、公路客运车辆或者

货运机动车超载的；五、机动

车有被盗抢嫌疑的；六、机动

车有拼装或者达到报废标准

嫌疑的；七、未申领《剧毒化学

品公路运输通行证》通过公路

运输剧毒化学品的；八、非机

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

罚的。 另外，对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 因收集证据需要的，可

以依法扣留事故车辆。

关于扣留驾驶证。 新《程

序规定》要求对存在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扣留机动

车驾驶证：一、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的；二、将机动车交由未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

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

驶的；三、机动车行驶超过规

定时速百分之五十的； 四、驾

驶有拼装或者达到报废标准

嫌疑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五、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

分达到十二分的。

关于拖移机动车。 新《程

序规定》要求，违反机动车停

放、临时停车规定，驾驶人不

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

立即驶离， 妨碍其他车辆、行

人通行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及交通警察可以将机动

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

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指定的地点。 拖移机动车的，

现场交通警察应当通过拍照、

录像等方式固定违法事实和

证据。

【亮点四】

调整抽血检验程序

驾驶员酒后驾车是以

呼吸测试为主还是以抽血检

验为主？ 什么情况下才进行抽

血检验呢？ 这是很多驾驶员关

心的话题。 修订之前的《程序

规定》要求，经呼吸测试达到

或超过醉酒临界值，就要抽血

检验。 实践证明，这已经成为

当事人和交管部门的一种负

担。 为此，新《程序规定》在强

制措施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调

整和完善。

对经呼吸测试达到或者

超过醉酒临界值，当事人对测

试结果有异议的才进行抽血

检验。 另外，机动车驾驶人拒

绝配合酒精呼吸测试的，可以

抽血检验。 新《程序规定》对抽

血检验程序的调整将大大减

少执法环节，提高执法效率。

安全教育课进校园 “近阶段交警部门严查

酒后驾车，我开车一滴酒都

不沾， 却碰上个醉酒骑车

的， 把我车门的漆都刮蹭

了， 那人倒在地上语无伦

次、 满身酒气。 ”

3

月

15

日

晚，新区的王先生开车经过

黄河路鹤翔小学附近，与电

动车相撞。

当时，王先生由机动车

道变向非机动车道时，被一

辆电动车从后面碰到，电动

车随即摔倒在地，王先生赶

紧下车看骑车人伤着没有，

那人满脸通红，站起来连身

上的土也没拍，醉醺醺地说

了句“没关系！ ”就骑着电动

车左摇右晃地走了。

王先生说，自己开车速

度才

30

公里

/

小时， 又是遵

章行驶， 不应该负责任，而

电动车骑车人酒后驾驶，意

志模糊没有注意往来车辆，

他应该负有主要责任，自己

却还要为车漆损伤埋单。

不少机动车驾驶员都

遇到过这种情况。 某建筑公

司的驾驶员李玉斌告诉记

者：“现在电动车的速度这

么快，有时他们还在机动车

道上行驶，我看到车前的电

动车‘

S

’路线行驶，真怕出

事故，又是机动车负则。 ”

“自行车、电动车一旦

和汽车发生碰撞，受伤害最

大的肯定是非机动车一方，

非机动车没有安全防护屏

障， 对骑车人保护最为薄

弱。 ”新区市民姜行超告诉

记者。

近期，市交巡警支队针

对酒后骑车，开展交通安全

提示活动。《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规

定，“在道路上不得醉酒驾

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

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

非机动车相对机动车防护

性、稳定性差，酒后或醉酒

骑车更具危险。 对醉酒骑车

则依照相关法律，将处以

50

元以下罚款。

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受罚

“以前我们经常在马路上

追逐打闹，过马路也不注意看

车辆，现在知道了这样非常危

险，以后一定好好遵守交通规

则。 ”鹤山区实验小学的三年

级学生小飞对记者说。

3

月

16

日下午，交巡警二大队民警尹

树刚、陶安春来到辖区实验小

学上交通安全课，加强学生道

路交通安全教育，受到师生们

的一致好评。

父母工作忙，子女的出行

安全成了他们非常牵挂的事

情。 当日，该大队民警来到实

验小学，为学生上交通安全知

识教育课，通过以案说法的形

式，讲解典型的小学生交通事

故案例，教育学生要遵守交通

指挥信号

,

避让机动车，不突然

横穿马路，在马路上骑车不嬉

闹追逐。 告诉学生注意遵守信

号灯、行走斑马线、在人行道

上靠边行走等常识。

二大队民警还带去了事

故案例展板，让学生们直观地

认识到上学、放学路上应注意

的问题，还向学生们发放交通

安全宣传单。 在教育课上交警

还发起学生开展“小手拉大

手”活动，让小学生以自己的

言行影响父母、亲戚、朋友。 课

后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要严

格遵守交通安全法，确保自己

及他人的交通安全。 在安全教

育课后该大队还检查了校园

周边路段的交通标线是否醒

目规范，交通标志设施是否齐

全。

“现在路上车多、人多，孩

子还特别调皮，喜欢在路上玩

闹，每天我都要来接，生怕出

什么意外。 交警来给孩子上交

通安全课， 这样的形式非常

好，希望今后交警部门能多组

织宣传教育课堂。 ”一位学生

家长告诉记者。

交巡警二大队大队长孙

正阳对记者说，大队根据辖区

实际特点，通过开展一系列的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课，在辖区

营造了浓厚的学法、 守法、讲

法、宣传法的氛围，增强了小

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有助于减少交通事

故的发生，同时也解除部分外

出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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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巡警支队

联办

3

月

9

日

22

时许，三大

队接到报警：在衡山路与淇

滨大道交叉口处，一位市民

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时

被一辆疾驶的机动车撞倒，

肇事车辆逃逸。

接到报警后，交巡警三

大队民警等火速赶赴现场。

经现场初步勘察，肇事车辆

已经逃逸，受害人由于受到

猛烈撞击，生命垂危，遂将

伤者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参与民警立即对附近

过往群众和住户进行走访。

三大队办案民警分为四路，

连夜同步侦查，经过一夜排

查，初步认定肇事车辆应为

一辆车牌照为豫

F

后三位

数字为

369

的黑色轿车。 至

此，以查找黑色轿车为突破

口，大队长贾志乾迅速排查

车牌号后三位为

369

的黑

色轿车，经比对筛选，最终

确定嫌疑肇事车辆是我市

高速公路养护公司的一辆

黑色北京现代轿车。

参与民警火速赶到了

高速公路养护公司，在公司

院内发现了车牌照为豫

F

·

XR369

的可疑车辆。该车前

保险杠凹陷，经过仔细鉴定

确定此车就是肇事车辆！ 后

通过调查询问得知，案发当

时闫某曾驾驶此车， 经审

问，闫某最终承认了肇事逃

逸的违法犯罪事实，肇事车

辆也随即被暂扣。 至此，“

3

·

9

”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投入

警力

20

名，仅用时

13

小时

就成功告破。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13小时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

3

月

16

日上午，河南省

安阳市某运输公司驾驶员

薛某在撞人逃逸

8

天后，到

鹤壁市公安交巡警支队三

大队投案自首。

2009

年

3

月

8

日

20

时，正在值班的交巡警三大

队民警突然接到

110

指令：

107

国道淇河桥南， 一辆牌

照为豫

F

的白色轿车底盘

下压有一人。 参与民警火速

赶赴现场，经勘察，受害人

已死亡。 市交巡警三大队迅

速成立了以副支队长莫凡

为组长的“

3

·

8

”专案小组。

经现场勘察分析，死者

姓名、身份不详，应为流浪

人员。 死者可能遭到连环碾

压， 主要肇事车辆已经逃

逸。 专案小组连夜侦破，确

定一辆豫

E

牌照的大型客

车嫌疑较大。

3

月

9

日凌晨

3

时许，

参与民警连夜赶往安阳调

查，最终在安阳某运输公司

停车场发现嫌疑车辆。 车主

交代，司机薛某事发当晚曾

经过鹤壁，现下落不明。 办

案民警进一步调查后发现

车身漆片与案发现场遗留

漆片完全相同，且漆片裂纹

完全吻合，基本锁定薛某有

重大肇事嫌疑！

3

月

9

日上午， 办案民

警联系上了薛某的妻子，经

讲政策做工作，其妻表示愿

意配合说服薛某投案自首。

3

月

16

日上午，薛某来

到三大队投案自首。 经薛某

供述及现场调查，事发当晚

薛某驾驶豫

E

牌照大型客

车行至

107

国道淇河桥附

近时，将一身背行李的男子

撞倒，随后加速逃逸。大约

3

分钟后，一辆豫

F

牌照白色

轿车从此经过，将被撞男子

再次碾压。 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肇事逃逸法不容 投案自首求从宽


